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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建議業界為嬰兒配方奶粉提供適當的沖調指示

 包括初生嬰兒配方奶粉、較大嬰兒配方奶粉和其他
有關配方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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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配方奶粉的安全問題

 按照目前的生產技術無法製造出無菌的嬰
兒配方奶粉

 奶粉有機會受阪崎克羅諾桿菌和沙門氏菌等有
害細菌污染

 不當的沖調方法會增加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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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配方奶粉標籤上所示的沖調指示嬰兒配方奶粉標籤上所示的沖調指示

 本港市面上嬰兒配方
奶粉的沖調指示各有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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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用以沖調嬰兒配方奶粉
的工具應徹底清潔和消毒

 沖調嬰兒配方奶粉前應用肥
皂和水清洗雙手，然後用清
潔或即棄毛巾擦乾

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安全製備、貯存和安全製備、貯存和
操作嬰兒配方奶粉指導原則操作嬰兒配方奶粉指導原則》》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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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使用不低於攝氏70度的熱
水來沖調嬰兒配方奶粉，以
殺死奶粉中的阪崎克羅諾桿
菌等微生物

 即用作沖調奶粉的水煮沸後冷
卻時間不要超過30分鐘

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安全製備、貯存和安全製備、貯存和
操作嬰兒配方奶粉指導原則操作嬰兒配方奶粉指導原則》》 (II)(II)

應使用不低於
攝氏70度的熱
水來沖調嬰兒
配方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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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沖調好的奶冷卻至餵哺溫度後，便立即
給嬰兒飲用

 配製後2小時內仍未飲用的奶便應棄掉

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安全製備、貯存和安全製備、貯存和
操作嬰兒配方奶粉指導原則操作嬰兒配方奶粉指導原則》》 (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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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調好的奶若非即時飲用，便應立即冷卻並存放
在攝氏4度或以下的雪櫃內，存放時間不宜超過
24小時

 餵哺前才重新加熱，加熱時間不應超過15分鐘

 加熱後2小時內仍未飲用的奶便應棄掉

 最好是每次餵哺前才沖調奶粉，避免奶粉調好
後還要存放一段時間

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安全製備、貯存和安全製備、貯存和
操作嬰兒配方奶粉指導原則操作嬰兒配方奶粉指導原則》》 (IV)(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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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業界的建議

 確保所有出售的食品(包括嬰兒配方奶粉)均
符合本港法例要求，包括提供適當使用指示
標籤

 參考世界衞生組織《安全製備、貯存和操作嬰兒
配方奶粉指導原則》，提供適當的沖調指示
(http://www.who.int/foodsafety/publicati
ons/micro/pif_guidelines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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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